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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本論文係基於聯合國對於兒童
人權的高度重視，於1989年頒
訂了《兒童權利公約》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作為兒童人權
主體的核心規範及保障。



聯合國於1989年11月20日，通過為
兒童及年少(以下稱兒少)專設的國際公
約---《兒童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簡稱
CRC）。本公約明文規範了保護兒少
權利的法制，用以保障兒少最基本的
人權，本公約更是兒少人權重要之屏
障。



台灣地區之非本國籍無依兒童及少年，在女性社福移
工之黑戶寶寶之區塊，常見的問題如下：

1、女性社福移工之黑戶寶寶沒有身分證、
沒有國籍；2、女性社福移工沒有勞保身分，
無法領取生育給付；3、女性社福移工沒有
健保卡、就醫最無法享有健保福利；4、缺
乏適切之安置處所；5、未通報的黑戶寶寶
黑數相當高；6、無法順利取得認領身分；



台灣地區之非本國籍無依兒童及少年，在女性社福移
工之黑戶寶寶之區塊，常見的問題如下：

7、申請歸化非常不容易；8、NGO承擔黑戶寶寶之教育、
培養職業專長的責任過於沈重；9、政府於協助黑戶寶寶
取得最有利的生存、發展環境過程中，遇到相當大的困
境；10、黑戶寶寶一旦滿18歲或20歲，就失去《兒童權
利公約》、《兒少權法》的權利保障；11、移工未成立
工會，以保障其權利；12、移工無法與其黑戶寶寶共享
有家庭團聚權；13、未建構以以兒少最佳利益為前提之
機制。



貳、造成非本國籍無
依兒童及少年的成因及
身分類型







外籍移工在台產子之後，黑戶寶寶成為無國籍兒
少，依其身分區分，計分類如下

一、生母為外國人，生父為國人者

二、生母為外國人，生父為外國人或不
詳者

三、生母及生父均無可考者

四、兒少之生父不詳，生母也已出境或
遭遣返回國、行方不明者



民法第 1063 條

妻之受胎，係在婚姻關係存續中者，推定其所生子女為婚
生子女。

前項推定，夫妻之一方或子女能證明子女非為婚生子女者，

得提起否認之訴。（註：小王不得提起否認之訴）

前項否認之訴，夫妻之一方自知悉該子女非為婚生子女，
或子女自知悉其非為婚生子女之時起二年內為之。但子女
於未成年時知悉者，仍得於成年後二年內為之。



民法第 1065 條

非婚生子女經生父認領者，視為婚生子女。其經生

父撫育者，視為認領。（註：須先作DNA鑑定）

非婚生子女與其生母之關係，視為婚生子女，無須
認領。

民法第 1066 條

非婚生子女或其生母，對於生父之認領，得否認
之。：







參、非本國籍無依兒童及
少年人權保障機制的現況





一、非本國籍無依兒少之安置機制

如無法尋找生父母(不詳)、監護人，或缺
乏認領者，則由地方政府的社政主管機關
進行安置於寄養家庭、兒少福利機構等處
所。有關安置費用由就勞動部業安定基金
負責，地方政府社政主管機關得向衛生福
利部社會及家庭署申請補助





二、醫療院所與移民署雙向連繫，確認非本國籍無
依兒童之生母身分

針對於非本國籍無依兒童出生之狀況而論，行方不
明的外籍移工（生母）為躲避政府機關循線查緝，
於生產時另盜用他人證件、利用偽變造證件或填報
虛偽不實之個人資料，以致移民署經常發生尚未前
往醫療院所處理該案，該生母於生產後，可能已攜
子或遺棄子女逃離醫療院之情形，故造成難以追蹤
移工及其新生兒之身分。





三、非本國籍無依兒童及少年教育權之保障

根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22 

條第2項之規定，主管機關與各地方政府教育
單位共同協助輔導，依法予以保障其就學權
益。看似完整之法令規範，卻前後矛盾，如
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22 條
第1項之規定，如無法辦理戶籍登記、取得居
留、定居許可，又如何保障其教育權益?





四、非本國籍無依兒童及少年健康權之保障

但未取得居留證明文件，未符合健保身分前，當地政府
的衛生所就個案提供一般疫苗接種、基本預防保健服務
等醫療服務。倘要享有健保的醫療權益，最主要須能依
附健保身分始可，但必須先取得居留證，在取得居留證
之前，非本國籍兒少如需住院治療，如何支付龐大的醫
療費用?此規定亦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22 條第1項之規定，這是堅稱民主信仰及人權保障的我
國政府所樂見?





五、非本國籍無依兒童及少年身分權之保障

且原屬國不認該兒少具有該國國籍者，或逾 3 

個月無回應者，內政部將依國籍法施行細則第
3 條規定，認定其為無國籍人。生母如於我國
境內為行方不明，則請移民署協尋，境內協尋
工作期限為 6 個月，如仍無法找到生母，須以
社會福利主管機關為黑戶寶寶之監護人，該名
無依兒少之身分，則為無國籍人，得由社會福
利單位或收出養的收養人，代其申請歸化我國
國籍。





國籍法施行細則第 3 條：

1.本法所稱無國籍人，指任何國家依該國法律，認定
不屬於該國國民者。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認定為無國籍人：

一、持外國政府核發載明無國籍之旅行身分證件。

二、符合入出國及移民法第十六條第二項至第四項規
定之泰國、緬甸、印尼、印度或尼泊爾地區

2.無國籍人民，持有載明無國籍之外僑居留證。

3、其他經內政部認定。



肆、非本國籍無依兒童及少
年人權保障機制的回應對策





一、強化非本國籍無依兒童及少年之安置機制

但我國人寄養家庭數量日減，也因
照顧者年齡高，加上少子化，人力亦
不足，我國是否應提供寄養的家庭及
社團相關之補助，以解決無國籍無依
兒少的安置問題。



二、強化醫療院所與移民署之雙向連繫，
確認非本國籍無依兒童之生母身分

外籍移工至醫療院所生產，辦理生產住院手續時，應立
即通報衛生主管單位，同時亦通報移民署專勤隊，避免
再三輾轉之通報程序，防止喪失時效先機，避免造成行
方不明身分之生母，為恐被收容或不願遣送回國等原因，
而再次逃逸。當生母逃逸後，在查緝實務有其困難度，
亦無法掌控行方不明外籍移工及子女之行蹤。故醫療院
所如懷疑產婦身分不明，應立即通知移民署專勤隊到場，
以確認取渠等之身分。



三、強化非本國籍無依兒童及少年教育權之保障

為維護非本國籍無依兒少的教育權，行政院2022年5

月12日通過教育部國教法修正草案，已送立法院審議
(一讀程序完成)。其中修正該草案第30條之規範，增
列無國籍學生進入學校就學之法源。以符合兒童人權
公約之要求，使無國籍兒少可入學並保障其教育權益。
但目前教育部基於人道考量，並對應兒童權利公約之
教育保障之要求，只能配合各相關單位簽核的專案，
運用專案之模式，妥善協助其在國中小學至大學就學
學籍問題





四、強化非本國籍無依兒童及少年健康權之保障

本文強烈建議，黑戶寶寶的醫療人權問題，主張千
萬不可端視有無居留的身分而定，當然沒有我國健
保保障，每次就醫的費用不菲，接種疫苗亦要自費，
如遭受重病或有身心精神障礙問題，黑戶寶寶有能
力可籌湊到龐大醫療費用否？地方政府既可專案協
助列管之非本國籍兒少，不受出生6 個月等待日期，
為何不直接透過法令，明文加以保障為佳?





五、強化非本國籍無依兒童及少年身分權之保障

依法賦予黑戶寶寶我國國籍，
對其人權之保障，會更加具有
時效性。本文認為，應適度地
鬆綁屬地主義之要件與認定原
則



六、強化非本國籍無依兒童及少年發展權
之保障

在國際人權公約中之《兒童權利公約》之規範中，兒童發展權的內容，
包括7個部分，分別如下：1、信息權；2、受教育權；3、娛樂權；4、
文化與社會生活的參與權；5、思想和宗教自由權利；6、個性發展權
(有結交朋友、參與社會活動，以利於性格發展的權利)；7、享有獲得
充足的有營養的食物，以保證身體健康發展的權利等

尤其重要之部分，係當黑戶寶寶一旦滿18歲或20歲之後，因其失去
《兒童權利公約》、《兒少權法》中相關條文的保障，如何能有效地、
無縫接軌地保障渠等之發展權，是一項非常重要之課題，值得政府相關
部門、NGO團體及社會大眾加以重視之。





七、強化非本國籍無依兒童及少年自由表示
意見權之保障

通常，當黑戶寶寶成長至就學年齡的階段，因
其他孩童均至學校接受教育，在同年齡層之比較
下，黑戶寶寶會自發性想就學。在此，有關其自
由表示意見權、接受教育權利之部分，應受到高
密度的保障，俾利符合兒童權利公約第12條、
第13條、第28條之規定。



伍、結論與建議



兒童的最大利益為第一首要之考慮

「兒童權利公約」明示，兒童因身心尚未成熟，在
其出生前後至少在18歲以前，均需要特別的保護和
照顧，包括法律上的保護，換言之，兒童的出生不
應任何國情、環境而對其有所歧視，兒童的所有權
利，國家及社會福利機構在保障其權利時，該以兒
童的最大利益為第一首要之考慮



本文之建議



一、強化非本國籍無
依兒童及少年之安置
機制



二、強化醫療院所與移民
署之雙向連繫，確認非本
國籍無依兒童之生母身分



三、強化非本國籍無依
兒童及少年教育權之保
障



四、強化非本國籍無
依兒童及少年健康權
之保障



五、強化非本國籍無依
兒童及少年身分權之保
障



六、強化非本國籍無
依兒童及少年發展權
之保障



七、強化非本國籍無依兒
童及少年自由表示意見權
之保障



八、建置外籍
移工之DNA資料
庫



九、結合前端源頭管理及後端查處作
為

期能結合前端源頭管理及後端查處作為，妥
適地進行政策研擬及整體規劃，再者，可蒐
集法治先進國家立法例、國內相關法令與實
務所需、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 )之意見
等，擬定一套最有利於黑戶寶寶之因應作為。



十、運用專案或個案
通融方式，保障其權
益



十、運用專案或個案通融方式，保障其權益

然非本國籍無依兒少在我國無姓名，
亦無身分，有關單位的法令又礙於與
黑戶寶寶處境不相容，只能依兒童權
利公約採取有利於非本國籍無依兒少
之解釋，運用專案或個案通融方式，
保障其權益。



十一、行政院成立專責小組與國家人權委
員會合作

監察院長陳菊建請前行政院長蘇貞昌成
立專責小組與國家人權委員會合作，找
出可行的解決方案；蘇貞昌院長回應，
將要求行政院政委羅秉成組成跨部會小
組與國家人權委員會合作，一起面對



台灣地區非本國籍無依兒童及少年相關權
利保障特別條例

十二、對於規範、保障黑戶寶
寶相關權利的諸多法令宜進行通
盤性之整合，同時提升至法律的
位階為宜



制定---台灣地區非本國籍
無依兒童及少年相關權利
保障特別條例



十三、依據「在臺出生非本國籍
兒少申請認定為無國籍人流程」
之作業規範，恐會造成更多無國
籍人，已違反國際法，宜加以修
改之



十四、「在臺出生非本國籍兒
少申請認定為無國籍人流程」之
立法意旨與精神，已違反「兒童
最佳利益化原則」，宜進行適切
之修正



十五、如在臺出生非本國籍
兒少年齡業超過18歲之時，
宜強化對於渠等相關權利之
保障



十六、修改國籍法，俾利在
臺出生非本國籍兒少歸化、
取得我國國籍的機制更加人
性化、合理化



十七、強化對於已懷孕
外籍移工相關權利的保
障(如提供產檢、工作權
的保障等)



十八、為了增強兒童權利公約
施行法之實際執法成效，該法宜
建置對於違法行為之制裁及懲罰
機制



十九、制定「關於無國籍人
地位的公約」施行法，以減
少台灣地區之無國籍人數量



二十、制定《關於兒童捲入武裝衝突問題之兒
童權利公約任擇議定書》施行法，確保台灣地區
之未滿十八歲之武裝部隊成員不直接參加戰鬥行
為，防止政府強制徵集未滿十八歲兒童加入中華
民國之國軍部隊



二十一、制定《關於買賣兒童、兒童
賣淫和兒童色情問題之兒童權利公約
任擇議定書》施行法，以防止、杜絕
買賣兒童、兒童賣淫和兒童色情問題。



~~~謝謝聆聽，恭請
指導~~~


